工程分包合同
AAA电气机械承包公司、邮政信箱号: (以下简称总包商),和BBB工程公司、邮政信箱号: (以下简称分包商),于在订立本分包合同.
鉴于总包商已同EMS国大型电气项目管理局(以下简称企业主),就在EMS国的SSS号工程项目的设计,运输和施工签定合同.鉴于分包商原按该合同实施土建和安装工程而报了价,鉴于总包商已接受分包商的报价,依据分包商, 号文件及其所附的报价表,现双方达成协议如下:
(一)下列文件应是本分包协议的一个组成部分:
1.电气、机械及技术操作的合同通用条款(1980年第一版). 
2.合同的特殊条款. 
3.SSS号工程项目的技术规范. 
4.工作范围和技术要求. 
5.土建和安装工程分包合同的报价表. 
(二)定义解释本分包合同时,下列用词应具有在此所予以确定的意义:
总包商:系指AAA电气机械承包公司.
分包商:系指BBB工程公司和由BBB工程公司将工程的任何部分转包给别的任何专业公司或机构.
总包商的工程师:系指由总包商指派的监督分包商工作的人员.
分包:系指由分包商按本合同第三条工作范围规定而要执行的工作.
(三)工作范围本工程包括在EMS共和国境内、根据业主的技术规定,建设SSS号工程项目,如图所示.
1.提供所有工程的监督人员,训练和非熟练工人、提供运输,测绘工具及设备,挖掘及钻孔机械,吊车,以用于塔架安装和绝缘箍、地线配件,拉力条的安装以及导线挂垂和拉直等工作.
2.提供混凝土材料,水泥,砂,石子,灰浆材料,钢筋,并运送到工地.
3.为所有熟练和非熟练工人提供住宿,膳食,供水,卫生设备,交通费用和社会保险.
4.运送由总包商提供的材料:总包商在库房中的塔架,导线,绝缘材料,五金构件,接地材料,包括从总包商在的库房到施工现场的运输,并负责卸车和保管.
5.分包商应按总包商提供的纵断面图和测绘图确定塔架的位置.凡是已由总包商订出的塔架位置,分包商应测量检验、以保证塔架位置,分包商应测量检验、以保证塔架的位置和线位方向符合合同技术规范的要求,并取得总包商批准后,应对测绘图作相应的更改或修正.
(四)符合技术规范要求熟悉业主技术规范的分包商,应按照业主的要求,并承担属于分包工程范围内的与分包商有关的全部责任.
(五)劳动力
分包商应:
1.自始至终提供足够数量的工人、以满足总包商工程师在工程进度方面的要求.
2.在工作时间,节假日方面,应遵守当地法律,规定和风俗习惯. 
3.支付工资并服从当地关于对工人报酬的一切规定. 
4.为其雇员提供住宿及膳食. 
5.向总包商在国主管部门提供他们所需的有关雇员的一切情况. 
6.对与本分包工程有关的各种性质的索赔或风险,自费为其雇员和工人提供保险费及工人补偿.
(六)法定责任
分包商应对以下列事项承担责任:
1.遵守EMS国关于所税的规定.如果其雇员中有人对顾主给他们的报酬不付个人所得税,分包商也应对此完全负责.
2.根据EMS国的法律,为其雇员支付各种国家安全捐款. 
3.分包商应服从所有适用于本分包工程内的EMS国的法律,地方法及规定.
(七)与业主谈判除总包商的工程师授权外,分包商任何时候均不能与业主解除或谈判.
(八)维修保证期分包商将从接受初步验收证书之日起12个月内保证所有工程,不会由于其雇员的工艺低劣或因其提供材料质量差而发生事故.
(九)意外事故或损失的责任在工程移交之前、分包商应保障总包商不承担各种人身伤亡或财产(非工程部分的财产)损失的责任,并保障总包商不承担属于分包商和其雇员所引起的诉讼,控告,索赔要求诉讼费、指控和其他费用的责任.
(十)保险
1.工程保险:总包商应按合同一般条款的规定,自费对永久和临时性工程,施工机械及设备进行保险,这应包括分包工程在内.
2.第三方保险:包括分包商在内的第三方保险,将由总包商承担、而分包商不付任何费用.
3.工人补偿:分包商自费负责其工人的保险,包括与分包工程有关的各种性质的索赔.
4.对以总包商名义的保险单中的索赔补偿的确定,分包商所在3天内备齐各种有效的证单.
不能由第三方和工程保险偿付的各种损失和费用,分包商应对此承担责任.
所有扣减款额应记在分包商的帐上.对属于分包商自己的,或租借总包商的或租给总包商的全部机动车辆运输设备和工具,如未记入总包商的保险单,分包商应自费保险.
(十一)运输分包商应提供分包工程施工及运送其人员往返工地所需要的全部运输车辆.
(十二)工具及设备该公包工程施工和维修所需的全部工具,包括拉力设备,拨具,张紧装置,操作线,传动滑车等、分包商应自费提供.
分包商应遵守EMS国有关各种工具,设备,机械及运输工具方面所有法律和海关规定,并支付由此产生的全部费用.一旦该分包工程竣工,分包商就应负责把上述全部设备和工具撤出EMS国.
(十三)总包商材料的交付总包商应负责交付材料,包括塔架,导线,绝缘装置,绝缘体及导线配件,接地棒及接地线等.分包商应在总包商的仓库提取材料,将材料装车,运送到施工现场并卸车,费用自行承担、按双方同意的工程进度计划,对分包商各项工作所需的材料,至少要在该项工作开始前一周为分包商备好.如果总包商未能按上述要求把材料交付给分包商,总包商应准许分包商一个相应的延长期.
(十四)材料的有效利用分包商应注意该分包工程所需材料,如水泥,钢筋,燃料,润滑剂等、在EMS国市场可能会出现供应短缺的情况时,分包商应自费安排从其他国家获得这些材料,从而唯该分包工程不间断的进行.
(十五)分包工程量在该分包工程价格表中所列的工程量只是大约数,变化范围在士%之内、则单价不作任何变化.如果变化值超过士、应按总包合同一般条款第条规定处理.
(十六)分包商的宿舍区总包商应取得由业主写给市政府有关部门的介绍信,为分包商选定建立其宿舍区的场地.函信所花费用和有关宿舍区的一切费用均由分包商承担.
(十七)总包商的监督总包商将指定一位或几位工程师监督该项分包工程,分包商的人员应对其承担义务.
(十八)许可证和执照总包商应帮助分包商获得分包商雇员所需的入境签证、居住证和劳动证、该分包工程所需的施工材料和设备进口许可证、以及生活用房和物资进口许可证、要获得由业主写给EMS国有关当局的证明信.办理这些函件所花的费用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开支均应由分包商承担.
(十九)竣工及惩罚根据双方同意的交付材料(不包括由分包商提供的材料)日程表,只要分包商能及时得到材料,分包商就应按下列规定日期完成各分项工程的施工.
(各分项工程的竣工日期略)
如果由于分包商的错误或疏忽,未能按上述日期完成该分包工程,分包商同意每延误一天,就向总包商支付拖延分项工程的分包合同价的,作为罚金或违约罚款金,罚金或违约罚款金最高限额不得超过分包合同总价的%(二十)分包商的过错如果总包商认为分包商未能认真或迅速的进行施工,或没有准确的按合同施工,或忽视总包商工程师所发布的与工程有关的各种合理的书面指示、或违反合同规定,总包商可以向分包商发出书面通知,要求其改正失职、疏忽及违约行为.如果分包商在合理期限内、未能执行通知的要求,在此情况下,总包商将有权雇佣其他人并立即对被忽略部分的工程进行施工.另一种方法是在不损害总包商其他正常权利的情况下,总包商可随时自由使用分包商的一切设备(已在工地与工程有关的),并对设备正常磨损不承担任何责任,亦不考虑分包商对这些设备所拥有的任何权利.此外,对按分包合同规定应属分包商的那部分余款,或所属那部分工程的施工款,总包商有权保留并要求不付,或根据已完工程的具体情况而定.
按前所述,完成这项工程或实施其中的一部分,费用如超过应属分包商的余款,那麽分包商应承担这部分超过的款项.
(二十一)进度报告分包商应按总包商同意的格式,呈送每周和每月的进度报表.
(二十二)厂商证明书和试验报告分包商应呈送用于分包工程的水泥,钢筋,砂以及任何其他材料的厂商证明及试验报告,并取得总包商对此批准.混凝土试块的报告单应同地基工程付款申请单一起呈送.所有试验及试验报告书应符合有关标准规范的要求.
(二十三)支付条款总包商应按如下规定向分包商付款
1.预付款,其金额为分包合同价总额的,自分包商提交由银行开具的等值银行预付款保函之日起15天内、付给分包商,保函有效期为个月.
2.每月完成的经业主验收的工程占分包合同价的. 
3.分段工程占分包合同价的,凭暂时验收证书. 
4.分段工程占分包价的%凭最终验收证书. 按总包合同规定,只有工程经业主在四周内验收后,上述1,2及4条规定的付款,自收到分包商发票之日起五周内、才能付给分包商.
应付给分包商的款额按下列百分比支付:
EMS国的当地货币: %
美元: %用当地货币支付的部分在国付款,用美元支付的部分,通过电汇付给分包商在银行帐号,汇费应由总包商负担.
兑换比率:1美元: (当地货币)预付款将用美元支付,预付款超过%的美元数额应从前三次的进度付款中按比例扣除.
(二十四)验收工程所有工程都应符合业主的要求,如相应的规范和在现场协商中作出的决定,总的原则应该是总包商工程师对工程质量所作的决定是最终的,但一旦发生争议,则业主代表的决定应为主导意见.
(二十五)税捐分包商应对所有与该分包工程有关的税捐的付款承担责任,包括但不限于所得税税款.
(二十六)履约保函在分包合同签定后15天内、分包商应根据所附的保函格式,提交一份银行开具的无条件履约保函,额度相当于分包合同价的,有效期为个月,自本分包合同签定之日起.
(二十七)第号法律(EMS国对承包工程的特定法律)总包商受EMS国号法律保护,并享有第条, 条款所规定的免税权、这些免税权也适用于分包商.
(二十八)争议的解决(略)
(二十九)文件和图纸在收到最终付款之时,或在此之前、分包商应向总包商退还所有总包商向其提供的文件,图纸和技术规范.此处所述的任何文件分包商都不能用于除本协议目的意外的其他任何目的;同时分包商亦不能泄露或使用由总包商或业主所提供的文件中任何资料.涉及本协议目的的除外.
(三十)素混凝土技术规范第9节总所要求的素混凝土(混合比例1:3:6),应视为已计算在分包合同的单价中、对这种混凝土规定的条款,分包商不得提出任何赔偿要求.
(三十一)总包商材料的延迟交付如总包商未按协议规定及时把材料交付给分包商,因总包商延迟交付材料而造成分包商现场工人和设备窝工,同时也不能将其人员和设备投入其他工程的施工,此时总分商应按价格表所规定的日工资(计日工资)标准,付给分包商窝工时间费用.延迟交付材料少于三天时,按本条规定,分包商不能提出赔偿要求.
(三十二)分包商应负责清扫公用道路,并铺筑供其车辆及设备出入公用道路的临时通道.分包商应谨慎小心、以免引起财产或农作物不必要的损失.
(三十三)如果在本协议签字之日起天内业主表示同意本协议,本协议既生效.如果在上述日期内业主没有表示同意,本协议便无效,任何一方都不得向对方要求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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